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六河川局諮詢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4月 2日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局防洪指揮中心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局長宗憲              記錄：李憲榮

肆、主席致詞：略

伍、主辦課室報告：

  本局已依據「經濟部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建立民眾參與機制注意事項」第十一
條規定，將第一次會議討論重點與結論，填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辦理情形表，函送本部水利署公告於「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專屬網頁。

  另在專屬網頁上，亦可看到本局上傳之「公開諮詢小組委員名單」、「公開機關及民
間團體計畫單一溝通窗口名單」、「公開機關及民間團體規劃個案溝通窗口名單」、

「公開機關及民間團體治理工程個案溝通窗口名單」、「公開人才資料庫名單」、「公

開諮詢小組第一次會議開會通知(含會議資料) 」、「公開諮詢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紀
錄」、「水利署各河川局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民眾參與情形彙整表」。

陸、諮詢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最新辦理情形
主辦

單位
決議

1

第一期規劃案 「三爺溪排水

系統規劃檢討」、「中正湖排水

系統規劃檢討」經濟部核定之

後，請參照注意事項辦理相關

民眾參與，並作成紀錄。

 「中正湖排水規劃檢討」及「三爺
溪排水規劃檢討」修正執行計畫書，
已於 104年 3月 20日函送水利署
辦理審查工作小組審查。待水利署
審查核定後辦理委外規劃檢討發
包作業，並依「民眾參與規劃檢討
時程與方式」辦理各項民眾參與作
業。

六河局
規劃課

繼續
列管

2

辦理地方說明會或相關民眾

參與，應邀請在地社群，讓整

個規劃報告較為完善。

依「民眾參與規劃檢討時程與方
式」辦理各項民眾參與作業，將邀
請在地社群，讓整個規劃報告較
為完善。。

六河局
規劃課

解除
列管

3

目前未完成設計或已發包部

份，應依規定作業流程辦說明

會。

已發包工程，六局及市政府皆已
視需要依規定作業流程辦說明會。
（如附件）

六河局
工務課、
市

政府

解除
列管

4
整個設計地方說明會，以排

水系統為原則。

後續設計地方說明會，將以排水

系統為原則。
六局工 繼續



務課、市

政府
列管

5

請主辦單位將排水系統規劃

理念說明，再作細部設計說明，

讓民眾了解施作必要性，減少

抗爭

地方說明會已以排水系統規劃內

容作說明，再作細部設計說明，

讓民眾了解施作必要性。

六局工
務課、市

政府

解除
列管

柒、報告事項：

一、六河局簡報民眾參與機制執行情形：略
二、高雄市政府簡報民眾參與機制執行情形：略
三、臺南市政府簡報民眾參與機制執行情形：略

諮詢小組委員意見：
何委員建旺：

1. 應將歷次說明會所遭遇問題及困難點，加以彙整作成討論案，請各相關委員提出

看法或協助解決方案。

簡委員仲和：

1.建議各單位將各治理工程明細、執行情形分別彙整、列表，說明進度、所遇到的困
難或尚須處理的民眾問題，以及後續因應措施（包含需要諮詢小組支援或協助事

項）。至於執行情形之公文、紀錄只需陳列諮詢會場，必要時提供展閱。

2.民意代表、民眾對緩流排水生態型的防護措施有所疑慮，要求混凝土工法防護，建
議都能恰請在地景觀生態單位參與、討論，力求同段水系工法的一致性，避免劇

變段的災損。

3.六河局麻豆排水下營排水出口至橋頭港埤橋段治理工程標準斷面圖：石籠與
CLSM間之透水織布並無功用，建議日後檢討。

4.高雄市府溪洲排水抽水站工程簡報資料之完工年度應是 105，誤植為 104年。

詹委員明勇:
1.建議第六河川局下次會議將諮詢小組之分工與經濟部頒定民眾參與，諮詢小組可

檢討之項目，逐項報告。藉之釐清小組之會議焦點，並提高會議之效能。

2.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第五項最新辦理情形，建議改為地方說明會已以排水系統規劃

內容說明，後續將依工程配置情形向民眾解說施工程序與施工之必要性，並予以

解除列管。

吳委員茂成：



1.流域綜合治理的願景參與面，過去的水利工程說明會，大抵僅通知里長、民代及相
關公部門單位。就治水與區里鄰行政事務相關業務討論，有其必要，但是流域綜

合治理除了利益關係人必須通知之外，應該擴大宣傳（例如發傳單、臉書…），
將流域綜合治理的公共性與願景價值，對社區民眾進行說明，因此，應邀請更多

的社區公民參與在地流域治理願景討論，促進更多的公民參與綜合治理，同時更

要邀請長期關注該流域等環境、文化等專業NGO社群的參與討論，避免僅陷入傳
統的工程技術說明會的做法，建議第六河局應主動就在地流域與排水線進行治理

願景座談，進而形成在地流域治理的參與平台，開創流域綜合治理的對話基礎。

2.流域綜合治理的效能面，必須從跨域加值進行規劃與發展，才能迎合未來的流域
的治水親水保水的生活空間，在規劃之時，要有跨域加值的思考與討論，簡言之

與公民討論綜合治理不是工程技術端，而是跨域加值的願景討論。例如水防道路

能否結合流域綠道進行規劃，開創在地的治水與親水生活空間。

3.流域綜合治理的規劃參與，六河局與縣市水利局應主動就在地流域與排水線進行
河川生態與文化調查，或是規劃時，同步進行流域生態與生活文化的先期調查，

才能做好流域治理規劃。台水流域學習目前進行台江流域生態調查，將來整理後，

再提供給六河局、水利局參考。

4.流域綜合治理的程序與制度，要從實際案例的執行，收集問題，同時收集成功經
驗案例，在諮詢會議中進行討論，做為日後流域綜合治理的制度與程序的修訂參

考。

5.流域綜合治理的在地經驗，要從「願景─流域情勢調查─規劃─設計─施工─經營」，
進行一連串的民眾參與對話與討論，而不是「開過一次、二次說明會」就結束的型

式思維。目前流域綜合治理大多是「設計」階段，至於施工的督工參與、以及完工後

的經營參與，以及流域願景討論參與、排水線的流域情勢調查參與，則甚少，這

是現階段推動流域綜合治理必須加強的工作。

黃委員修文：

1. 公民參與的不足和困難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工程的臨時性和非常態化，居民和團體

平時並沒有思考這些工程及其影響面，對於工程將要如何做，會有什麼作用也一

時提不出看法，施工過程中也很輕易提出不同的意見，要改善這種情況，第一步

應要將其常態化，將水環境的整治成為居民可以一直思考的問題，第一步恐怕還

是資訊公開，比如歷次說明會等也應當上網，讓居民知道工程如何決定目標為何，

日後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才有討論的基礎。

2. 如果可以有個常態的架構，可以隨時搜集居民或團體對水環境的意見，再去形成

工程，形成願景等等才容易在廣泛的基礎上成立。

洪委員慶宜：

1.為提前在規劃階段收納民眾意見，建議在「規劃檢討執行計畫書審查作業流程」中

於縣市政府研提執行計畫書階段，要求縣市政府需有民眾說明會。

2.民眾參與之邀請宜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以使參與之民眾具代表性及兼顧全民參與

之權利。

3.民眾參與首在資訊公開及培力，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書核定本為例，可先行將第



六河川局轄內河川流域相關需求及規劃分流域陳述，以網頁公告並開放民眾提供

意見。

4.以流域為單位，成立綜合治理推動委員會，如二仁溪綜合治理推動委員會，成為

國家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與地方願景的常態討論平台。

5.建議水利署將委辦計劃河川情勢調查電子檔放置水利署及河川局網頁,公開

民眾免費下載,資訊公開有利營造民眾參與。 

6.二仁溪 (1)二仁溪橋下廢五金廢棄物除原本河床(已由六河局打包放置於橋

下高灘地)外,尚有大面積散落於橋下西側石頭護岸,宜請併入清理計畫。 (2)

大甲正道工業廠房後端河岸廢五金廢棄物已碰觸溪水,宜請先行緊急移除,打

包暫置妥善保管,待經費到位再行調查清理。

7.鹽水溪上游樹谷文教基金會調查發理原生魚種條紋小鲃,於上游河道整治時,

可邀請基金會(該案委託新化社大吳首賢老師執行)提供意見。

決議：
1. 會議議程應作適當調整，將歷次說明會所遭遇問題及困難點，加以彙整作成討論

案，請各相關委員提出看法或協助解決方案。

2. 請參照各委員意見辦理民眾參與相關事項。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